
全校三分球大賽比賽辦法 

一、依據 

為推展本校體育活動，培養學生良好運動習慣，促進全校師生身心健康，並提

升學生籃球運動技能與團隊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二、活動目的 

（一）推廣籃球運動風氣，提升學生運動參與率。 

（二）培養學生良好的運動習慣與健康生活型態。 

（三）增進班級及全校學生之交流與互動。 

（四）提供學生展現運動技能與自我挑戰的機會。 

 

三、主辦單位 

學務處 

 

四、承辦單位 

體育組 

 

五、協辦單位 

各班導師、學生會 

 

六、參加對象 

本校全體學生皆可報名參加。 

 



七、比賽時間 

依學校行事曆規劃辦理。 

 

八、比賽地點 

本校籃球場。 

 

九、報名方式 

（一）以班級或個人方式報名參加。 

（二）由各班體育股長統一彙整報名名單後送交體育組。 

（三）報名時間依體育組公告辦理。 

 

十、比賽方式 

（一）每位參賽者於三分線外指定五個投籃點進行投籃。 

（二）每個投籃點提供五顆球，合計二十五次投籃機會。 

（三）每投進一球得一分，以總得分高低決定名次。 

（四）若出現同分情形，則採延長賽方式決定名次。 

 

十一、比賽規則 

（一）參賽者需站於三分線外投籃，踩線投籃不計分。 

（二）投籃順序由主辦單位抽籤決定。 

（三）比賽過程須遵守裁判判決與場地秩序。 

（四）參賽者須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參賽。 

 

  



十二、獎勵方式 

（一）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狀或獎品。 

（二）視參賽人數得增加優勝名額。 

 

十三、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應遵守比賽規則及裁判判決。 

（二）比賽期間請注意運動安全，如有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比賽。 

（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告。 

 

十四、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訂紀錄： 

1. 中華民國 114年 3月 5日訂定 

2. 中華民國 115年 2月 12日第一次修正 

 


